
北京典当行设立股东需要满足什么条件（2022年新规解读）

产品名称 北京典当行设立股东需要满足什么条件（2022年
新规解读）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红树湾壹号 1805

联系电话  17665360161

产品详情

典当业务，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取得当
金，并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当金、支付当金利息和相关费用、赎回当物的行为。典当行，是指在本市行政
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专门经营典当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设立典当行，应当经市金
融监管局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典当行或从事典当业务。申请设立典当行名称中应
当标明“典当”字样。未经登记不得在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使用“典当”等显示典当业务活动特征的字样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典当行业务范围

（一）动产质押典当业务；

（二）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

（三）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
当业务；

（四）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

（五）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

（六）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业务。

北京典当行设立条件

（一）具备符合条件的股东。有两个以上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占全部股份1/2以上，或者第
一大股东是法人股东且持股比例占全部股份1/3以上；单个自然人不能为控股股东；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

（三）有符合国家规定任职条件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

（四）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五）有符合业务开展要求的营业场所和办理业务必需的设施；

（六）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法人作为典当行股东，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登记注册并存续；

（二）财务状况良好，蕞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权益性投资余额不超过其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
金额）;

（三）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债务资金或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出资；

（四）信誉良好，蕞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和严重不良信用记录；

（五）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

（六）承诺三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权，承诺三年内不将所持有的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典当
行章程中载明。

自然人作为典当行股东，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应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二）近三年年均收入不低于40万元人民币或者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纳税记录与收入
或财产情况相匹配；

（五）承诺三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权，承诺三年内不将所持有的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并在典当
行章程中载明。

另外，典当行应当有熟悉典当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员及鉴定评估人员。

在北京申请设立典当行以及《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所列审批事项，申请人应当向市金融监管
局提交申请材料，所提交申请材料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申请材料由市金融监管局审核并作出批准或不
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其中，批准设立决定作出前应进行现场核实。决定批准的，出具行政许可审批文件
，相应颁发或换发典当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典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届满的，典当行应当申请换发，对于符合经营典当业务条件的，市金融监管局予以换发。申请人领取典
当经营许可证后，应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并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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